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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第 55號法律公告

《2001年入境 (修訂) 規例》

(由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根據《入境條例》

(第 115章) 第 59條訂立)

1. 生效日期

本規例自 2001年 4月 27日起實施。

2. 本條例所訂的應繳費用

《入境規例》(第 115章，附屬法例) 附表 2現予修訂，廢除第 22項而代以——

"22. (a) 有效期不超過 5年的亞太經合組織商務旅遊證  427"。

(b) 補發有效期尚未屆滿的亞太經合組織商務旅遊證  150"。

行政會議秘書

鄭美施

行政會議廳

2001年 2月 27日

註  釋

本規例的目的是修訂《入境規例》(第 115章，附屬法例)，藉以——

(a) 調低就發出亞太經合組織商務旅遊證而須繳交的費用；及

(b) 訂明就補發有效期尚未屆滿的亞太經合組織商務旅遊證而須繳交的費用。


